集装箱运输协议
[2008年版 ]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交通部《集装箱汽车运输规则》之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就集装箱运输事宜达成如下运输合约。

第一条：甲方责任

1、 甲方委托乙方的运输任务原则上于至少一天前以书面或传真形式通知乙方（如遇到特殊原因当天需要拖车的，也可及时通知乙方），内容需包括集装箱型、数量、具体提柜地点、到厂时间、还柜地点，并需提前一天确定具体运输计划，包括：具体上柜时间，数量，提柜地点，装/卸货地址。
2、 如甲方提柜装货计划取消或变更，甲方应在计划车辆未提到柜前以书面或传真通知乙方，如末能及时通知，造成乙方车辆放空等实际损失由甲方承担，损失赔偿按约定价补偿
3、 如因船务公司、码头、无柜等现象导致提不到柜，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联系船公司及码头等事宜。
第二条：乙方责任

1、 乙方负责提供具备《海关监管货物载货登记薄》并与货物、箱型相适的集装箱运输车辆。

2、 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应及时合理调配车辆，在甲方指定地点提柜，乙方司机负责所提集装箱无损坏、变形且集装箱箱体清洁。否则因箱体原因致甲方拒绝装货、码头拒绝收柜，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司机应遵守相关甲方工厂规章制度，如有违反，承担一切责任。
3、 乙方应遵守甲乙双方约定的装（卸）时间和地点，注意保管货物运输相关资料，在乙方装（卸）货完毕后，按照甲方约定的时间指定码头卸柜，将附带的资料尽快交与甲方，并在操作过程中随时与甲方保持联系，发生意外情况立即通知甲方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甲方运输计划不受影响。如乙方违约造成延误船期，产生一切费用等损失均由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应保证货物的安全运输、箱体责任、码头对码头划分货物责任，以收重柜交付指定封条完好无损划分。如因乙方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货损、货差、箱损等事故，均由乙方负责赔偿。

5、 在无气象部门通知的重大天灾人祸和交通部门认定的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乙方保证完成甲方的任务，否则乙方完不成甲方计划任务的部份应给予一定的补偿。

6、 乙方要求甲方承担的压车费，修柜费需在发生时通知甲方，并在第二日凭工厂确认签字的拖运单及发票等凭据向甲方确认。若工厂不肯确认签字，应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如因未通知且无工厂签字或缺少单据而造成甲方客户拒付款的情况，甲方不承担相关费用，因乙方迟到等现象引起的一切后果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三条：费用结算

1、 乙方代垫费用由甲方确认（传真件）为准。

2、 运费原则上是次月25日前结清上月运费，考虑到乙方流动资金紧缺，甲方依财务状况同意乙方根据需要可提前结账。

第四条：根据市场及客户要求，现合同中的运价双方协商后如果真的有价格变动,需另行报价并经甲方总经理签字方可生效。

第五条：严禁用任何方式贿赂甲司员工，如有该行为经查实，拒付所有应付乙方款项。
第六条：本合约有效期为贰年，如无重大不可抗拒的原因，合同

顺延。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